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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经验法则在司法证明中的内涵、基本特征及其规范化运用。经验法则具有抽象和具体内涵，

其抽象内涵涉及从生活经验中归纳的知识或规则，具体内涵则需结合司法证明场域予以情境化阐释。经

验法则呈现出盖然性、抽象性与主观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质导致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与

潜在风险。为了规范经验法则的运用，提出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增强裁判文书论证和完善立法与案例指

导的方法，包括明确经验法则的适用条件与具体规则等。文章强调，应在充分尊重裁判者自由心证的前

提下，对经验法则建立适度规制与有效约束机制，以提升司法证明过程的客观性与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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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of empir-
ical rules in judicial proof. Empirical rules possess both abstract and concrete connotations: their 
abstract connotation refers to knowledge or rules generalized from life experience, while their con-
crete connotation requires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judicial proof. Empirical rules 
exhibit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robability, abstractness, and subjectivity, which le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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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and potential risks in their judicial application. To standardize the application of em-
pirical rul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methods including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vidence-based 
adjudi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reasoning in judicial documents, and 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and 
case guidance systems—specifically, clarifying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rules of em-
pirical rules.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on the premise of fully respecting judges’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an appropriate regulatory and effective restric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empirical rules to enhance the objectivity of the judicial proof process and the impartiality of 
judicial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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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验法则之内涵界定 

“经验法则”这一术语适用性广泛见于逻辑学与法学等领域，内涵层面呈现出显著的多义性特征。

弗里德里希所著《法官的私人知识》一文中首次出现该术语，被界定为“基于普遍认可之经验而形成的

通则”[1]。实例表明，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范畴内，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下文简称为《证据规定》)第 9 条和第 64 条中，首次采用了这一表述。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

官对于经验法则的适用普遍存在迟疑态度，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对经验法则的内涵缺乏足够清晰的认

知。当下，针对经验法则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实务操作层面对于其适用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国内

学者针对其内涵界定已提出多种理论方案。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多立足于抽象理论层面展开论述，未能

充分结合司法证明的具体实践场景进行分析。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只有将经验法则置于具体司法证明情

境中审视其内涵与特性，所得出的结论才能够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2]。 
(一) 抽象内涵剖析 
当前学界对经验法则的概念界定主要存在“知识说”与“规则说”两种理论取向。持知识说立场的

学者主张，经验法则系由生活经验归纳所形成的，关于事物属性、状态及其因果关系的系统性认知或规

律总结[3]，着重突出其作为认知成果的本质特性；而规则说支持者则将其理解为规范法官经验运用的准

则体系[4]，目的在于实现事实认定过程的控制功能。即便在知识说内部也存在分歧现象：关于其所涉内

容范围及证明力限定标准均未形成一致意见。要准确提炼其抽象内涵必须逐一厘清性质要素、内容要素

及证明力限度要素等基础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性质问题：究竟属于认知性知识还是规范性机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能够发现

端倪，这一概念源于对绝对自由心证主义进行修正的需求。18 世纪末，大陆法系国家废除法定证据制度

后，普遍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在初期阶段，法官心证近乎不受任何约束，虽推动了司法民主化进程，

却也导致裁判失当案例频发。新型自由证明理念因此应运而生，主张事实认定者的裁量权不应超越理性

与经验法则的双重约束范围[5]。在此背景下逐渐发展成为规范法官经验运用的重要机制。 
其次，在学术领域，针对经验法则的具体内容，存在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认为经验法则

是反映事物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其二，主张其是关于事物属性及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知识或规律；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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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其是涉及事物因果关联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其四，将其宽泛界定为一般常识或普遍认知。第

一种观点仅关注事物内在联系而忽略常态属性，第三种观点将联系限定为因果关系则过于狭隘，均未完

整涵盖经验法则的范畴。从证据法视角审视，经验法则既包括因果联系，也涉及其他常态关联形态[6]。
第四种学说因未设置任何限定条件，导致其范围过于宽泛，在实际应用中，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较为

有限。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把经验法则的内容界定为关于事物属性及其相互关

系的知识或规律。 
最后，在学术研究中，对于经验法则的证明力限度，学界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

验法则能够体现事物间内在的必然联系；第二种观点指出，只有具备常态稳定联系或属于盖然性命题的

内容，才可作为经验法则；第三种观点表示，所有从实践经验中归纳得出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

态的法则或知识，均属于经验法则。这三种观点对于经验法则作为司法认知依据所要求的盖然性程度存

在差异。 
从保障证据评价质量以及维护司法公正的层面出发，这三种模式在实际应用效果上并无本质区别。

但从操作角度考量，“宽进严出”的后端控制模式更具优势。一方面，经验法则的证明力会受具体情境

影响。即便在反映相同常态联系的情况下，不同的经验法则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盖然程

度。这使得事先对经验法则进行量化或建立筛选机制变得极为困难。另一方面，法官在运用经验法则时，

多依赖个人经验的直觉反应。为更好地适应诉讼事实的复杂性，需为法官保留一定的自由心证空间。因

此，不宜事先对能够进入司法证明的经验范围进行限定，而应通过完善证据调查与评价规则来提升司法

认知的准确性。基于此，本文支持第三种观点，即不在对经验法则的内涵界定中预设其证明力限度。 
(二) 具体内涵剖析 
经验法则所具有的抽象性特质，源于对过往经验事实的系统性归纳。该归纳过程具有隐匿性，不会

直接显化于具体司法证明活动。鉴于此，有必要结合司法证明的特定语境，对所涉及的经验法则进行深

度解构，进而明确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内涵与外延。 
在司法证明领域，经验法则的运用遵循着特定的认知发展规律，可划分为经验累积、相似聚合与刺

激显化三个递进阶段[2]。其一，经验累积阶段。法官在日常社会生活及司法审判实践中，通过持续观察

与判断，不断获取、整合并内化各类经验认知，形成主观经验储备库。其二，相似聚合阶段。随着经验储

备的持续扩充，具有相似特征的经验要素在法官认知体系中自然汇聚，引发量变到质变的认知跃迁，实

现从初级感性认知向高级准理性认知的升华，但法官通常无法清晰辨识特定经验要素的存在。其三，刺

激显化阶段。当进入具体司法证明场景，面对特定待证事实时，案件信息作为外部刺激源，将触发法官

认知体系中相关经验要素的自主激活与显化，使法官能够明确感知到特定经验认知的存在。倘若该被激

活的经验认知最终被采纳作为事实认定的判断依据，那么就完成了从普通经验认知向经验法则的转化。

由此可见，普通经验认知与经验法则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是否进入司法证明领域并作为判断依据。具体

而言，当经验认知被置于司法证明语境，且实际发挥事实认定功能时，即升华为具有规范效力的经验法

则。这种转化机制既体现了经验认知的司法适用规律，也揭示了经验法则作为司法认知工具的本质特征。 

2. 经验法则的基本特征 

在司法实践中，经验法则通常依托于法官的既有知识体系而存在，其适用过程往往伴随着不同主体

间的认知分歧与实践争议。需要明确的是，经验法则并非法官个体的主观经验，而是基于特定社会文化

背景、以人类集体经验知识为根基形成的逻辑推论。从属性特征来看，该推论兼具盖然性与抽象性；从

实践运作来看，经验法则的适用本质上属于主观认知活动，必然受到法官个体认知差异的影响，其主观

性具有客观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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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盖然性特征 
经验法则的盖然性并非单一形态，结合其来源、依据与适用场景可作类型化区分：其一为科学型盖

然性，基于自然规律、科学原理或统计数据形成，如指纹识别的匹配概率，盖然性接近确定性；其二为

社会型盖然性，源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普遍共识或行业惯例，如商业活动中当事人通常追求合理利

润，盖然性受社会环境变迁影响；其三为生活型盖然性，来自日常琐碎经验的归纳，如雨夜路面湿滑易

导致交通事故，盖然性波动较大且易受个体感知影响。这三类盖然性的核心差异在于依据的客观性程度

与例外发生的概率，需结合案件场景针对性适用。 
经验法则的盖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盖然性体现为主观判断属性。经验法则的形成

以不完全归纳为基础，而该归纳方式天然具有容纳例外的特性，且其适用需依托特定的时空条件。在刑

事证明领域，具体案件中应适用何种经验法则，本质上取决于个案证据构成状况。其次，盖然性包含相

对确定性的内涵。有学者指出，经验法则在数量上的无限性构成其盖然性特征的重要成因[7]，从知识资

源维度审视，此观点具有相当说服力；但需要强调的是，经验法则作为证明方法与规范准则的维度，才

是其应用于刑事司法证明的核心特质。在具体案件中，经验法则的选择与适用，不仅受裁判者个体认知

的制约，更主要地取决于个案证据体系的特征。若脱离证据基础来探讨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中的具体运

用，将丧失实践价值。因此，个案中可供适用的经验法则在数量上具有限定性，其确定性也呈现出相对

状态。最后，盖然性体现为证明力度的不同。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推理的基本前提，其自身的确定程度直

接关乎推理结论的可靠性。正因如此，经验法则的确信程度高低，决定了其在证明体系中所处的层级[8]。 
经验法则的盖然性特质既揭示了其作为证明手段所存在的潜在局限，也阐释了实践中经验法则适用

问题频发的深层根源。然而，应当认识到，自由心证制度内在要求裁判者运用理性进行事实认定，这便

决定了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证明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 抽象性特质 
经验法则系通过归纳实践现象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其具有类型化特点，能够普遍适用于具有相似

性的情境之中。多数经验法则源自归纳性总结，表现为不针对特定对象的抽象形态[9]。此种抽象属性使

得经验法则与具体个案之间形成一定距离，进而推动社会客观事实向司法场域中的待证事实转化。在构

建客观事实与待证事实关联的过程中，法官需对案件进行深度剖析，对抽象形态的经验法则予以具体阐

释与充分论证，方可完成事实认定工作。此过程并非简单的单向逻辑推导，而需要裁判者展开深度思维

与综合判断。 
此外，经验法则的抽象性还引发另一重要问题：对于同一待证事实，可能对应多个潜在可适用的经

验法则。鉴于经验法则均来源于具体社会实践，在适用时应当特别关注其形成背景，并结合该背景加以

运用，避免片面或机械套用。这就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全面考量各种相关因素，从若干可能的

经验法则中作出恰当选择，通过合理论证使其实现具体化，最终达成裁判说理的充分性。 
(三) 主观性特征 
同一经验法则于不同主体适用时，可能得出相异结果；而不同经验法则在不同主体间运用，亦存在

产生相同结论的情形，这使得经验法则的适用结果具备不确定性与延展性。该类主观判断的过程往往伴

随零散化的思考模式与任意性的判断倾向，这一状况进一步加剧了经验法则适用的不确定性，并主要引

发两方面风险：其一，由于不同主体对法律规范的认知存在差别，容易引发针对经验法则适用的误解与

质疑，进而给裁判人员施加较大压力，南京彭宇案 1所引发的争议便是这一情形的典型例证；其二，主观

 
1参见央视网：彭宇承认碰撞受伤老太保密条款致事件发酵演化，https://news.cntv.cn/society/20120117/101781.shtml，访问时间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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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与裁判人员的人生阅历、知识积累、认知水平、工作作风及主观偏误存在紧密关联。主观色彩越是

浓厚，判断出现偏差的概率便越高，尤其在信息不充分或存在偏见干扰的情况下，作出错误裁判的可能

性会显著增加。 
因此，经验法则在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直接关乎事实认定结果的准确性。受自身

抽象性与盖然性特质的影响，经验法则的适用过程必然伴随主观因素的介入；与此同时，不同经验内容

与证据材料之间的差异，会催生多重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从而提高了经验法则的适用难度。尽管在刑

事司法领域，经验法则的盖然性使其难以得出绝对明确的结论，且基于经验法则的事实认定存在被滥用

或误用的风险，但其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3. 经验法则的司法规制路径 

在当下司法实践里，经验法则的运用普遍存在“隐性化”的突出问题。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2以“经

验法则”为关键词，以刑事案由、刑事案件为限定检索案例共计 441 件。在相同条件下，以“常理”为

关键词检索案例共计 30,011 件，以“常识”为关键词检索案例共计 4683 件，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关键

词检索案例共计 341 件，三者合计占比超 98.8%，以“经验法则”为关键词所进行的检索量仅占 1.2%，

说明经验法则在司法文书中的显性适用严重不足。 
多数裁判文书仅以“违背常识”“不符生活经验”等笼统表述简单带过，对于“具体违背何种经验法

则”“该法则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是否保障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方)对该法则的质疑与辩论权利”

等关键要点，均未充分阐释。在理论研究方面，对经验法则的探讨尚显薄弱，存在重证据规则、轻经验

法则的研究倾向。实际上，经验法则的运用已成为推动司法证明理论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亟需学界与实

务界共同关注。一方面，合理运用能有效弥补单纯依赖证据规则可能产生的机械性与僵化问题，使证据

审查与事实认定回归裁判者的理性判断；另一方面，若缺乏必要规范，经验法则的运用易导致自由心证

过度扩张，影响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因此，对经验法则既不能过度抑制，也不宜放任不管，而应在保障

裁判者独立判断权的基础上构建适当的规范机制，推动其适用过程从隐性走向公开[10]。就经验法则的适

用规范而言，至少应涵盖以下三个层面： 
(一) 遵循证据裁判原则 
经验法则作为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的方法依据，需以扎实证据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首先，

运用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时，它起到连接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的桥梁作用，而作为推导前提的证据事

实本身必须经充分证据证实；其次，经验法则能否最终被采纳，需经过严格的反证程序检验。具备较高

盖然性是经验法则适用的基本条件，而判断其是否满足此条件的关键，在于现有证据能否有效推翻该法

则所推导出的结论；最后，对于同一经验法则在不同案件中的可信度评估，同样需要结合具体证据情况

进行判断。由此可见，经验法则的适用基础、准入条件与适用效果均需通过证据验证，体现了证据裁判

原则的本质要求。 
此外，为平衡自由心证与必要规制的边界，可构建经验法则审查强度分层理论：对于科学型盖然性

经验法则(如 DNA 鉴定原理)，因其客观性强、例外概率极低，采取弱审查模式，仅需确认其在个案中的

适用性即可；对于社会型盖然性经验法则(如行业惯例、交易规则)，因其受社会语境影响较大，采取中审

查模式，需审查其适用场景的匹配度及是否存在例外情形；对于生活型盖然性经验法则(如日常行为习惯、

情理判断)，因其主观性强、盖然性波动大，采取强审查模式，需要求法官充分说明选择依据、听取控辩

双方异议，并结合全案证据综合验证。该分层理论既保障了法官运用经验法则的灵活性，又通过差异化

 
2检索时间截至 2025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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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划定了自由心证的合理边界。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在于强化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的关键又在于确保裁判者

在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中的独立地位与判断权威通过规范运用经验法则，裁判者能够从被动接收证据的

状态转变为主动审查判断，庭审模式亦随之从形式化向实质化转变，这完全契合审判中心主义对经验法

则运用的制度定位。 
(二) 增强裁判文书论证 
裁判文书说理是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的核心环节 3。它既是法官自我审视裁判合理性的重要途径，也

是当事人理解判决形成过程、公众监督司法公正的关键渠道。在经验法则的运用中，裁判说理尤为关键

——既能约束法官避免将经验法则异化为个人偏见，也能充分发挥其提升裁判可接受性与司法公信力的

积极作用。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运用应涵盖两个层面的说理：首先，必须对经验法则的适用过程进行说明。

实践中部分文书存在“用而不论”现象，容易导致经验法则被神秘化、滥用化，甚至成为填补证明缺口

的“兜底工具”。因此，强制性说理是规范经验法则适用的基础。其次，说理应全面、清晰、易于理解。

经验法则源于生活常识，比法律知识更贴近公众认知，法官在阐释时需注重表达的可接受性。经验法则

的盖然性并不与刑事审判的严谨性相悖，关键在于通过充分说理实现二者的融合[11]。 
确保经验法则具备“可审视性”，是维持自由心证合理边界的重要保障。除依靠控辩双方在庭审中

的有效质辩外，还应通过健全裁判文书说理机制，将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思维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对于科学型经验法则，即便其具备广泛共识，法官仍须在文书中阐明推理前提及其在证据评价中的具体

作用[10]。而对于生活情理型经验法则，因其盖然性较低、确定性较弱，更需完整呈现其内容与适用过程，

法官应清晰展示其在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推论链条，以消解个体经验的潜在偏误，细化证明环节，提

升裁判可接受性。在示明方式上，可借鉴改良版威格莫尔图示法的思路，以图示等形式直观呈现经验法

则在证明过程中的作用[12]。尽管原方法体系复杂，但聚焦于单一待证事实的推演展示，可作为简化应用

的有效方式，增强经验法则运用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三) 完善立法与案例指导双轨机制 
当前司法实践中，经验法则的运用至少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首先，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导致其

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可见性”易被忽视。在重视证据规则而轻视经验法则的办案惯性下，对于影响定

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审查与要件事实认定，时常出现应当运用却未予运用的情形；其次，裁判文书对经验

法则的表述普遍笼统模糊，随意性较大。司法实务中往往采取可运用但不明确说明的处理方式，以修辞

化、简略化的表述回避具体论证[13]。最后，运用过程缺乏充分对抗与深入说理，容易引发错误适用或不

当使用风险。错误适用主要指经验法则选择失当、盖然性评估不准等情形，不当使用则包括在不适宜场

景下强行适用、超越合理限度运用经验法则等行为。这些问题直接损害裁判结论的公正性与公信力。 
在立法层面，应提高经验法则的制度地位，明确“在何种情形下适用”的问题。针对《刑事诉讼法》

第 56 条 4的规定，应当引入经验法则对“等非法方法”的判断标准，将普通社会成员能够感知到的身体

或精神剧烈痛苦作为经验认知基准，避免对非法方法作出狭隘理解；《刑事诉讼法》第 55 条第 1 款 5的

核心在于保障供述的可靠性，经验法则在此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现行立法对“孤证”界定不够清晰，容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25a9b4684d384ea16f78e276f14f1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10 月 20 日。 
4《刑事诉讼法》第 56 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

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5《刑事诉讼法》第 55 条第 1 款：“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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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成“只要存在有罪供述并辅以任意形式证据即可定罪”的误区，从而增加错误裁判的可能性[14]。经

验法则的运用有助于法官对证据间的印证关系作出实质性判断；同时，若通过经验法则确认口供的真实

性，亦存在据此认定案件事实的合理空间，可避免机械适用印证模式而强行要求证据补强。 
在案例指导机制方面，应强化对经验法则适用的引导。经验法则作为具有高度盖然性与情境依赖性

的认知工具，难以通过成文法予以具体化，其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个体认知与专业素养。

案例指导制度为经验法则的规范适用提供了可行路径，即通过上级法院在指导性案例中展示经验法则的

判断逻辑与运用方法，能够为下级法院提供可参照的实践样本，有效弥补立法指引的不足，从而提升经

验法则适用的准确性与统一性。在操作层面，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适用经验法则应遵循以下步骤：首先，

识别待决案件的基本事实，初步筛选相关指导案例；其次，系统比较待决案件与指导案例在关键事实、

争议焦点及法律关系等方面的相似程度；最后，在裁判文书中恰当援引指导案例并阐释参照理由。其中，

“类似案件”的判断是核心环节，需兼顾实体要素的契合度与程序环节的充分论辩，以实现个案裁判的

实质合理[15]。为进一步优化经验法则的适用机制，应持续丰富案例供给体系，将典型适用情形纳入审判

参考、类案指引与指导性案例范畴，定期发布具有示范意义的裁判要旨。同时，推动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协同构建信息共享与会商机制，联合发布涵盖公诉意见、辩护词等在内的经验法

则适用范例，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的困境[16]。 

4. 结语 

经验法则作为人们对客观事实状态进行认知所形成的规律性总结[17]，受事实本身客观属性的制约，

此类认知成果亦表现出相应的客观性。经验法则具有数量繁多、形态各异以及相对性显著等特点，法官

在选择和运用过程中必然涉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如何引导法官更客观地选取并运用经验法则，提高事

实认定的准确程度，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除通过程序性规定对经验法则的适用加以规范外，发布

相关指导性案例和审判参考案例亦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统一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认知，推进类案中适用

原则与判断标准的类型化发展，从而有效约束法官在运用经验法则时的主观随意倾向[18]。综上所述，经

验法则在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分析其抽象意涵与具体表现，阐释其盖然性、抽象性及主观性

等基本特征，能够更清晰地把握经验法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独特功能。它既是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

依据，又因自身特性而存在适用上的潜在风险。在具体运用层面，应以证据裁判原则为根基，强化裁判

者的论证责任与说明义务，通过立法完善明确其适用范围，同时依托案例指导制度的系统构建与优化，

为经验法则的规范适用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拓展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经验

法则有望在司法场域中实现更为合理与高效的运用，从而为法治进程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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